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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法条】 第二百零一条 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

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 出或 者不列、少

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

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

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

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

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

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

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

缴税额的百分之十 以上并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

计数额计算。 【相关法条】 《刑法》第204条第2款、第211

～212条；2002年11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2002年4月8日《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

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1款。 【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偷税罪。其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

，即仅为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但其他人可成为本罪的共

犯。根据第211条规定，单位也可构成偷税罪。  2偷税罪的客

观行为实际上为不缴、少缴应纳税款或不缴、少缴已扣、已



收税款。根据本 条以及上述《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法定的具体

表现方式有五种，一是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和

记账凭证，使纳税的真实和直接依据丧失；二是在账簿上多

列支出或不列、少列收入，使应纳税额变少；三是拒不向税

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四是向税务机关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五是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

纳的税款。可见，偷税与漏税是不同的，偷税是行为人故意

的、积极实施造成不缴、少缴 的事实，而漏税是无意识的（

非故意的）或者因税务机关工作上过失造成的，即行为人是

无过错导致少缴、不缴的事实。 3偷税罪是数额犯，在构成

要件方面，要求偷税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程度才可构成

偷税罪。有两种法定的情形，一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

的10%并且在1万元以上，另一种情形是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

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这种情形并不必然要求偷税数额

达10%以上且1万元的标准。对于多次偷税行为未经处理的，

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4根据上述《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

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注意这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偷税行为定性，即使用伪造

、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的车

辆购置税、车辆使用税等税款，如果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百分之十以上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也依照本条的规

定即直接以偷税罪定罪处罚。（由于上述司法解释主要是对

刑法第375“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证件、印章罪”与 “

盗窃、抢夺武装部队证件、印章罪”所作的解释，而该条并

非我们复习过程中的重点法条，故对此司法解释中需要注意



的内容在这里点明。） 【重点法条】 第二百零四条 以假报出

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

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 条的规定定罪处

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 【相关法条】 《刑法》第201、212条；2002年9月9日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7、9条。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骗

取出口退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实质为没有缴纳税款而采取

假报出口等欺诈手段骗取国家的出口退税款，或者虽然缴纳

了税款，但行为人骗取出口退税的数额已超过其所缴纳的税

款。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可

见，本罪实际为在出口退税环节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 2注

意上述司法解释的两个小问题：一是关于本罪的既遂与未遂

界限问题，该解释第7条规 定“实施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

，没有实际取得出口退税款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这表明本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在于是否实际骗取

了国家税款；二是与本罪相伴随实施的其他相关罪行之处理

原则，该解释第9条规定：“ 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同时

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罚较

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3注意区分本罪与偷税罪的界限。行



为人本无出口产品，也未缴纳税款，而假报出口骗取出口退

税款的自然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行为人已缴纳税款后，又

采用欺骗方法，骗取所交纳税款的，依照本条第2款规定，构

成偷税罪。因为在此情况下，行为人骗回的是本人所交纳的

税款，相当于应当纳税而没有纳税，属于偷税的性质；但对

于骗取税款超过所交纳的税款部分，则成立骗取出口退税罪

，此时纳税人同时构成了偷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实行数

罪并罚，这是法律的特别规定，也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4根

据第212条之规定，在对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定罪量刑时，如果

行为人被判处罚金、没收 财产刑的，在执行财产刑前，应当

优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和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即遵循优

先追缴税款的原则，然后对犯罪分子剩余财产部分，再执行

财产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